
序号
项目
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
处室

1
消防监督
检查

《河南省消防条例》第十一条：“公安派出所应
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一）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督促和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物业
服务企业等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措施；（二）
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处理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三）协助消防机构开
展灭火、应急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行政
检查

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处理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2

对公务用
枪配备单
位的行政
检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枪支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监督
下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枪支管理工作。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公务用枪配备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
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枪支管理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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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危险化
学品（剧
毒、易制
爆、放射
源）从业
单位的监
督检查

依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
一条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工作实际，定期组织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监督检查；关于印发《
河南省公安机关剧毒化学品公共安全监管工作规
范（试行）》的通知第十六条日常检查制度各级
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动态管控系统采取网
上检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从业单位进
行公共安全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
九十六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危险化学
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放射源从业单位的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

对烟花爆
竹从业单
位的行政
检查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公安部门
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
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
部门、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监
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的
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
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法
律法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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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保安服
务公司、
保安培训
单位、保
安员的行
政检查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4号）    第

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保安服务行业协

会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依法开展保安服务行业自律活

动。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指导保安从业单位建

立健全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
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督促保安从业单位落实相关

管理制度。 保安从业单位、保安培训单位和保安员应

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 

2.《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2005年公安部令第
85号，2016年公安部令第136号修订）    第二十七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加强对保安培训机构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检查

、监督，及时纠正、查处保安培训中的违法行为。 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对保安培训机构从事行

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

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公众有权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保安服务活动监
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保安服务企业和保安
员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
一进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进行处罚
。

6

对民用爆
炸物品从
业单位的
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
号，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号修订）
    第四条第二款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
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
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公安部关于印发《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
定》的通知第六条：严格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动态
监管。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五十三条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
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

员，在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销售、使用、运输爆炸物品从业单位的
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
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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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金融单
位内部治
安保卫工
作进行指
导、监督
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令
第421号）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指导、监督
全国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对行业、系统有
监管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检查本行业、
本系统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
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对行业、系统有监管
职责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指导
、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内
部治安保卫工作，及时解决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中的突出问题。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接到单位报警
后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公民人身、财
产和公共财产遭受损失，或者有其他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在指导、检查本行业、本系统的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过程中有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行为的，参照前款规定处

罚。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单位安全防范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
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
例》第十九条进行处罚。

8

对旅馆治
安管理的
指导、监
督检查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批准、公安部
﹝1987﹞公发36号，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
订）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
是，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
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
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
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 
公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严
格依法办事，要文明礼貌待人，维护旅馆的正常
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旅馆工作人员和旅客应
当予以协助。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旅馆业进行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进行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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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民用枪
支从业单
位实施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枪支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监督下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枪支管理
工作。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对制造、配售民用枪支
的企业制造、配售、储存和帐册登记等情况，必
须进行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派专人驻厂对制
造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枪支实行查验制度。持
有枪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时
间、地点接受查验。公安机关在查验时，必须严
格审查持枪单位和个人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条
件，检查枪支状况及使用情况；对违法使用枪支
、不符合持枪条件或者枪支应当报废的，必须收
缴枪支和持枪证件。拒不接受查验的，枪支和持
枪证件由公安机关收缴。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民用枪支从业单位实
施监督检查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
进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进行处罚。

10

对印章刻
制业治安
管理的监
督检查 

《印章治安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经营印章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 定期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治安隐患，限期整改；
（二） 发现可疑情况或者案件线索，依法调查处
理；
（三） 依法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的违规违法经
营行为进行查处。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印章刻制业进行全面
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登记
。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印章治安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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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娱乐场
所、设置
按摩项目
的服务场
所治安状
况的监督
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
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
消防、治安状况的监督管理。”《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第三十二条：“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时，有权进入娱乐场所。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
合，不得拒绝、阻挠。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时，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从业人
员名簿、营业日志等资料的，娱乐场所应当及时
提供。”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对不依法履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纪律条令》、《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党政纪处分。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娱乐场所、设置按摩
项目的服务场所治安状况工作进行全面
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进行登记
。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处罚
。

12

对举办大
型群众性
活动的监
督检查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条
（四）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场所组
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改正；
（五）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过程中，对安全工
作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责令改正；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履行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管理职责中，有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公安机
关

检查
2.检查责任：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
安全状况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
安全隐患逐一进行登记。

处置

3.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分类处置：能够立即整改的，当场督
促单位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对单
位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治安隐患通知书
》，责令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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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互联网
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网络安全
的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
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
活动的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
防安全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
执照的管理，并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电信管
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
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分别实施有关监督管理。

行政
检查

通知
1.通知责任：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
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违法批准不符
合法定设立条件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或者不依法履行监督职
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依法查处，
触犯刑律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
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

除的行政处分。

南阳市
公安局
网安支
队网络
管理大
队及各
区县网
络管理
大队

检查
2.检查审查责任：当场检查后，制作现
场检查笔录。

处置
3.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的结果，在规定
时限内，提出检查意见，并告知被检查
人。

监督

4.监督整改责任：督促具有违法嫌疑的
被检查人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整改；拒绝整改或整改后复查
仍不合格的予以行政处罚。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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